
可持续生态旅游  

可持续性与旅游 
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它决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或环境问

题。所谓可持续旅游不能符合本质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旅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持续发展综合旅游需要达到下列目标： 
 生态意识与责任感 
 保护当地人的经济资源 
 旅游者及旅游机构企业的文化和社会责任感 
 当地人的知情与广泛参与 
为达此目的，旅游政策的责任方必须大力发展共享体制，特别是有关区域的特殊要求和情况。

应遵循下列知道原则： 

1） 完整的自然环境和风光以及保护环境的合理措施是未来旅游

业发展的先决条件（生态层次） 
自然与文化景观是选择度假目的地的主要动机。因此自然与文化景观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

综合旅游旨在用其收入保护景观，修复破损。另外，综合旅游使人们意识到景观当中无生产

力部分（个别地区根本不适合农业）的重要性。 
环境保护不应被看作商业的市场策略或经济增长的障碍，而是经济成功的途径和发展区域结

构的出发点。法律法规，非官方的鼓励及引导措施支持实现区域目标。 

2） 旅游业是可持续，相关综合经济的一部分，具有地方特色。（经

济层面） 
综合旅游必须根据各地区需要维护经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包括所有经济领域的计

划。因此为建立区域生活周期，避免旅游单向经营，不应限制旅游和休闲范围。区域经济发

展的最成功的例子是进行必要可行的旅游与农业合作发展。 

3） 度假目的地以自决文化原动力，当地人完好的社会状况和旅游

业雇员为特征（社会文化层面） 
综合旅游意味着旅游者要对特定的区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目标是认真结合旅游与当地区域

文化综合发展，而不是使当地文化适应旅游的发展。博物馆，保留地面临当地人文化自决与

创造。 
旅游经济帮助避免由旅游引起的负面社会文化影响。必须慎重考虑本土文化，保护儿童远离

商业及性的泛滥。 
此外旅游服务决定旅游质量。因此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教育训练水平和改善其社会保护变的

极其重要。还须特别关注那些家庭经营旅游业的儿童以及这些家庭当中负担沉重却一直竭力

争取更多平等的妇女。 



 

4） 旅游政策要以人为本，当地人必须有知情权及参与决策的平等

权利。（制度机构层面） 
就制度的可持续性而言，与旅游有关的措施的计划及实施必须涉及所有旅游的内在因素，包

括：旅游业，旅游机构及组织和旅游业消费者的行政责任，只有通过计划项目合作发展才能

获得统一认识及企业优先权，从而促使经济领域间的合作。他们能够积极平等的参与进展的

决策，相关的外部知情权的实施支持区域决策。 

5） 实施地区及地区战略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加强开发旅游资源

和开发环境管理系统（EMS） 
未来旅游政策必定会面对大众旅游导致的生态和社会问题。没有哪个地区是应该被放弃的，

应该通过心得立法，自主税收和相应纪律措施使之转化。像《地方21世纪议程》这样的可持
续发展战略及新手段的发展可以帮助开发深度旅游。在基础设施和环境措施方面，必须经过

考察是否适应当地居民的发展。 

6） 都市地区的行政机构及政治高层要对旅游对景区导致的影响

负责 
旅游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景区，还涉及旅游者本身的动机和行为。因此强烈需要增强旅游者

的合作意识。 
政治及立法框架必须建立在所有政治层面上，合作也必须包括高级政治层面，如，国家层面、

欧洲层面、全球范围。 
服务领域的自由度必须在规定框架内，以可持续性发展为指导措施。国际立法，生物多样化

惯例与商务协议拥有同等权利。 
在生态，社会和文化旅游方面没有通用的适合的方式，唯一的共识是要打破旅游对自然环境，

地域特色及健康社会形态的螺旋式上升破坏趋势。其解决方法因地而异，与地区先决条件，

地区结构和特定问题息息相关。重要的是要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所有的计划措施应包括经

济、环境、社会因素并集中发展、讨论和实施。 
一旦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各项目标相互冲突是应明确环境文化社会问题优先于经济问题的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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